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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礦務局礦災災害通報處理程序流程圖

是

否
局部或全部
停止開採；
嚴重時局部
或全部封閉

現
場
督
導
救
助

逐級陳報局長

24小時內 
礦場電話通知轄區檢查單位

請求當地警察或消防機關協助

礦場安全法§31
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§206

轄區檢查單位瞭解現場情形
並回報礦場保安組/東區辦事處

礦場安全法施
行細則§206 
礦災災害規模
等級區分表

其他礦場安全法施
行細則§206事項 重傷3人

否是否屬
礦災災害

研
判
災
害
規
模
等
級

死亡 
2人以下

死亡 
3人以上 
4人以下

死亡 
5人以上

重傷受困 
4人以上 
9人以下

重傷受困 
10人以上

傷亡失蹤
10人以上

丙級災害規模 乙級災害規模 甲級災害規模 開設中央災 
害應變中心

礦災災害規模
等級區分表

是

否

新聞媒體
廣泛報導

通報行政院院長

通報經濟部及 
內政部消防署

逐級陳報局長

研
判
災
害
類
型

重傷受困 
3人以下 

(不包括僅
重傷3人)

1.第一時間通報 
局長、部次長、部
主任秘書及內政部

消防署 
2.持續彙報

＜礦務局＞
成立礦務局礦災緊急

應變小組
＜地方政府＞

成立災害應變中心

礦災災害通報等級
及緊急處理層級主
管機關區分表 
礦場安全法§37 
礦災災害通報作業

流程圖

＜經濟部＞ 
成立經濟部礦災緊
急應變小組 

(礦務局之緊急應變
小組併同作業／礦
務局應變會議室) 
＜地方政府＞

成立災害應變中心

＜經濟部＞
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

(經濟部應變小組升級進駐
負責秘書幕僚工作／內政部
消防署中央災害應變中心) 

＜地方政府＞
成立災害應變中心

礦災災害
規模等級
區分表

1.第一時間通報 
局長、部次長、部
主任秘書、內政部
消防署及行政院 

2.持續彙報

1.第一時間通報 
局長、部次長、部
主任秘書、內政部
消防署、行政院及
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

2.持續彙報

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
(視情況由部長陳報院長)

A

逐級陳報局長

礦場安全法§35

表一：災害通報處理速報單

表四：礦災災
害輿情即時處
理情形表

表二：經濟
部礦務局災
害通報單

表三：經濟部
災害通報單

轄區檢查單位指派
礦場安全監督員前
往現場督導救助

礦場安全法§37

表單礦場 轄區檢查單位 保一科
東二科

保二科
東二科

法源依據 分層負責
明細表

保安組：18-20 
東辦處：26-12

保安組：1-1.2.3 
東辦處：25-1.2.3

保安組：1-1.2.3 
東辦處：25-1.2.3

礦場安全法§37

保安組：18-6.7.13 
東辦處：26-4

保安組：1-5、18-2 
東辦處：25-5、26-2

保安組：1-4 
東辦處：25-4

是否

新聞媒體
廣泛報導

成立中央災
害應變中心 
(視情況由部
長陳報院長)

通報行政院院長

是

否 新聞媒體
廣泛報導

通報行政院院長

成立中央災
害應變中心 
(視情況由部
長陳報院長)

表四：礦災災
害輿情即時處
理情形表

保安組：1-4 
東辦處：25-4

表四：礦災災
害輿情即時處
理情形表

保安組：1-4 
東辦處：25-4

是否有發生
危害之虞

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§206 
礦場災變傷亡統計處理要點§2、5 

礦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

轄區單位錄案擇期檢查

 另案函請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
查察是否涉及職業安全衛生法情形

存查

人員死亡 人員受傷 人員受困

在作業場所進行探、採礦發生之各項事故
(落磐、埋沒、土石崩塌、一氧化碳中毒或窒息、瓦斯或
煤塵爆炸、氣體、礦體或岩石突出、石油或天然氣洩
漏、噴井、炸藥事故、搬運事故、機電事故)

設備重大損壞
在作業場所發生
之自然災害

(水災、火災)
人員失蹤

是

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§2 
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§206 
礦災災害規模等級區分表

ibme8075
文字方塊
附件一



1.列入年度礦場災變傷亡統計 
2.撰寫宣導教材

礦場通知本局完成改善

召集災害鑑定人員召開審查會

否

是

是否
完成改善

1.書面通知審查結果 
2.解除停工之處分

結束

指
導
復
工
處
理
流
程
︵

二
︶

就通知改善事項實施專案檢查

礦場災變傷亡統計
處理要點§5

是

是否局部或 
全部停止開採； 
嚴重時局部或 
全部封閉

書面通知審查結果否

通知保二科或東辦處實施專案檢查

A

災
害
鑑
定

礦場負責人繪製災害狀況圖 礦場負責人製作
災變善後處理報告表

5日內報主管機關核備

指派礦場安全監督員鑑定責任

1.進行災害資料蒐集 
2.針對現場人員進行事故現場訪談

撰寫礦場災害檢查初步報告書

召開災變檢討會並作會議紀錄

依會議記錄製作
礦場災變調查報告

書面通知礦場改善暨注意事項

指
導
復
工
處
理
流
程
︵

一
︶

礦場安全法§37 
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

§206、207

表五：礦場災變善後處理報告表

表六：災害資料蒐集查核表
表七：災害訪談紀錄
表八：礦場災害死亡重傷工作者基本資料表

表九：礦災災害檢查初步報告書
表十：災變調查處理意見書
表十二：災害現場照片黏貼與說明格式

表十：災變調查處理意見書
表十一：礦場災害調查報告
表十二：災害現場照片黏貼與說明格式

表十三：礦場改善事項處理情形對照表

表單礦場 轄區檢查單位 保一科
東二科

保二科
東二科

法源依據 分層負責
明細表

保安組：1-1.2.3 
東辦處：25-1.2.3

保安組：1-7.9.15 
東辦處：25-6.7.8

保安組：1-11 
東辦處：25-10

保安組：1-13.14.15 
東辦處：25-12.13.14

保安組：1-12 
東辦處：25-11

保安組：15-12 
東辦處：26-9

保安組：1-16.17.18 
東辦處：25-15.16.17

保安組：1-16.17.18 
東辦處：25-15.16.17

1-19.20.21

經濟部礦務局礦災災害通報處理程序流程圖

經濟部礦務局實施礦場安全
檢查及動態巡查作業要點




